南部地區列管事業廢棄物集塵灰管制稽查督察計畫

96.12.12.

1、 前言

近年來南部地區發現多起集塵灰非法掩埋及棄置情事，為遏阻不法業者之僥倖的心態，乃針對南部地區產生大量集塵灰之事業，訂定本管制稽查督察計畫，藉由加強稽查督察，管制其集塵灰流向，以要求事業單位依規定妥善清理事業廢棄物。
貳、法令依據

廢棄物清理法暨相關子法、空氣污染防制法暨相關子法。

參、計畫期程

自97年1月1日至97年12月31日止。

肆、執行單位

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督察大隊各轄區隊、環保警察隊第三中隊。

伍、稽查對象

1、 由廢管中心之管制系統篩選南部地區事業產生下列事業廢棄物之業者，納入本計畫列管，列管家數及各事業廢棄物產生量如附表：

（1）、 A-7101(電爐製鋼過程污染控制之集塵灰及污泥)

（2）、 A-7501(鉛、鎳、汞、銅二次熔煉之排放控制之集塵灰或污泥)

（3）、 A-7601(鉛二次熔煉之排放控制之集塵灰、污泥之酸滲出液)

（4）、 D-1099(非有害廢集塵灰或其混合物)

（5）、 R-1002(鋁二級冶煉程序集塵灰)等事業單位

2、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報，可能棄置集塵灰之事業單位。

3、 民眾向本署陳情非法棄置集塵灰案件，經追查來源，疑似棄置之事業單位，亦納入本計畫列管。
陸、稽查重點及頻率

1、 每廠每季稽查一次為原則，若事業單位列管之事業廢棄物年產量少於1噸者，可視狀況每半年稽查一次，另列管之事業廢棄物產量大者或其清理有問題者，則提高稽查頻率。

2、 製程是否已依規定申請空氣固定污染源設置及操作許可証。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是否能有效收集金屬燻煙及粉塵。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所收集之集塵灰量數是否異常。

3、 事業廢棄物貯存方式是否符合「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之規定。
4、 稽查前針對事業單位之申報資料先行上網勾稽比對，以核對事業單位產生及廠內貯存之事業廢棄物數量與申報量是否相符，並查明追蹤事業廢棄物之流向。
5、 列管事業廢棄物D-1099(非有害廢集塵灰或其混合物)年產量大於10噸者，1年應至少採樣1次，做TCLP檢驗，以驗證是否非屬有害情事業廢棄物。

6、 倘發現廠內尚有空氣、廢水、毒化物等其他環境污染事項者，應一併依法處理。

柒、執行檢討及管考

一、計畫執行期間各隊每月定期彙整督察成果，於每月月底將工作成果及稽查紀錄等影本送4隊彙辦。

二、對於執行督察取締績效優良者，專案簽報敘獎，以提振基層同仁督察工作士氣。

玖、預期目標

督促事業單位依規定貯存及清理事業廢棄物，並依規定上網申報，防杜事業單位暫存漏報及以多報少等現象，避免發生集塵灰非法棄置情事，並節省政府可能需對污染場址之後續清理費用。

